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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法治乡村建设办法
（2025年12月24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301号公布
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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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条　为了促进法治乡村建设，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　本市行政区域内法治乡村建设及其相关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　　本办法所称法治乡村建设，是指健全乡村治理制度、改进治理方式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、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、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等相关活动。
　　第三条　法治乡村建设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法治与自治、德治相结合，坚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因地制宜的原则。
　　第四条　市、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协调、指导、督促和检查。
公安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农业农村、卫生健康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，做好法治乡村建设有关工作。
　　第五条　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领导，研究解决法治乡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，统筹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工作。
　　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做好法治乡村建设相关工作。
　　第六条　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对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工作给予指导。
　　制定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引导遵守公序良俗，推进乡村移风易俗，倡导优良家风家教。鼓励对规范村民日常行为、维护公共秩序、保障村民合法权益、调解民间纠纷、保护生态环境、实施垃圾分类、管理村容村貌、维护公共设施等内容作出规定。
　　第七条　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，依法开展村务决策、村务公开及村务监督等乡村治理工作。
　　村民享有法律、法规和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赋予的权利，履行规定和约定的义务，参与法治乡村建设。
　　第八条　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村党组织提议、村“两委”会议商议、党员大会审议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，会议决议公开、实施结果公开。
　　第九条　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。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立村务公开栏，可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等便于村民知晓的方式进行村级事务公开，接受村民监督。
　　第十条　鼓励村民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、村民代表会议、村民议事会等开展村民说事、民情恳谈、百姓议事、妇女议事等协商活动，组织村民就村公共事务、重要民生问题等自治事项进行民主协商，畅通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渠道。
　　第十一条　涉农行政执法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合理配置执法资源，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权限执法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。
　　第十二条　涉农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基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行为，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　　第十三条　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健全行政执法工作投诉举报处理机制，加大基层涉农行政执法监督力度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　　第十四条　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，加强基础性制度、设施建设，提高乡村治理智能化、精细化水平。
　　第十五条　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农村警务室建设，推行“一村一辅警”机制。开展农村治安防范工作指导，排查整治农村治安、交通安全隐患，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。
　　第十六条　司法行政、卫生健康、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农村社区矫正对象、刑满释放人员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社区戒毒等特殊人群的教育监督和服务管理。
　　第十七条　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，健全完善多元调解机制。
　　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民委员会依法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。
　　涉及婚姻家庭、邻里关系、房屋宅基地等民间纠纷的，当事人可以向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。当事人未申请的，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。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，不得调解。
　　第十八条　区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村民委员会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可以独立设置，也可以依托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设置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应当为村级组织和村民提供法治宣传教育、法律咨询、人民调解等无偿法律服务。
　　第十九条　本市实行村法律顾问制度。村法律顾问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有关规定为乡村治理提供法律咨询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等法律服务工作。鼓励、支持村法律顾问为农村学校等提供公益法律服务。
　　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村法律顾问工作的指导监督。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村法律顾问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对村法律顾问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考核。
　　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规定公示本村法律顾问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为村民提供便利化法律服务。
　　第二十条　区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规范法律明白人的培训、使用、管理，培育以村“两委”成员、人民调解员、村民小组长等为主的法律明白人，指导、支持法律明白人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带头参与法治实践。
　　第二十一条　依法支持、指导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。
　　村民委员会应当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村民自我教育内容，引导村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、表达诉求、化解纠纷，参与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。
　　第二十二条　实行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运用各类平台和形式，深入宣传与乡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。
　　第二十三条　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推动乡村法治文化场所建设，建立法治文化场所名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　　第二十四条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，按照职责权限执行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十五条　本办法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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